
1. 緒  論 

1-1. 計畫緣起 

臺中市政府於 2016年 5月 12日公告變更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官舍群」之保存登錄

範圍，納入周邊由臺中監獄經管之六棟官舍，擴大官舍群之登錄位置及其定著的土地範圍，

涵蓋原本即已登錄的九棟官舍，共計十五棟。「臺中刑務所官舍群」1與同一場域的市定古

蹟「臺中刑務所典獄官舍」、「臺中刑務所浴場」等相關建物，興築年代含括了日治中、

末期及戰後初期，為臺中市區少數群落完整且保存不同階層與型態的官舍區。 

刑務所相關的附屬建物中，「臺中刑務所典獄官舍」為刑務體系位階最高的長官居住

空間，「臺中刑務所浴場」是一般級別公共使用的場所，「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則為刑務

所裡，各個不同階級職員居住的場域，皆足以作為見證臺灣司法體系職工生活歷史的代表。

若再含括一旁的「臺中刑務所演武場」，則是臺灣現有日治時期刑務所系統下，相關設施

保存最為完整的群體。其歷史悠久且內涵豐富多元，對臺中核心區及全臺同類型建築發展

都具有重要意義。 

空間面向上，本案屬於「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擴大範圍（坐落於三民路、林森路、府

後街與貴和街之街廓）的調查研究與修復再利用計畫。除了主要的委託工作事項外，更需

針對臺中刑務所之相關附屬建物，及其與周圍環境之紋理的變遷進行分析，包括從清代臺

灣省城之興築、監獄設施之變遷歷程，到目前的都市土地使用及周邊相關計畫2的導入等。

關於臺中刑務所相關附屬建物的空間紋理與變遷歷程，本案係以前案之相關研究為基礎，

接續談論本次擴大範圍的官舍群（六棟，以下稱「北區」）與原有官舍群（九棟，以下稱

「東區」）之設置歷程、興修改建、使用沿革，以及二區建築形制之異同比較，建立完整

的「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共十五棟）之區域發展及興建考證，讓本案更具研究深度，也

能提供未來修復及再利用規劃團隊作細膩的考量。 

時間面向上，從清代開始，接著以明治 36（1903）年臺中監獄遷建至西區位址為接續

起始點，因為官舍在此之後逐年興建，並持續至戰後。過程中經歷土地產權的移轉、建物

創建、眾多居住者遷出移入、建築的增改建、使用上的變遷等，為本案研究的重點。故研

究的時間係延伸到 2016年 5月 12日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北區）的登錄，才

能呈現歷史建築完整的生命史。 

                                                 
1 本計畫係以原臺中監獄（臺中刑務所）為中心，其東側原登錄之九棟歷史建築及保存範圍指稱「東區」，

而其北側-本次擴大範圍新增之六棟範圍，則指稱為「北區」。 
2 本案周邊正進行「臺中文化城中城歷史空間再造計畫」（2017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此計畫

係以臺中市百年建城以來的舊城區為計畫核心，結合臺中州廳（臺中州廳、臺中州廳附屬建築群、大屯郡

役所）、臺中刑務所（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典獄長官舍、浴場）與綠空計畫等三大計畫構建而成，打造場

域再造歷史現場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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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本案除了針對「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北區）進行調查、紀錄、訪談及分

析，亦透過現場調查與文獻史料瞭解建築之變遷，從而探究建築樣式、構造技術與現況保

存狀態，研判其文化資產價值；配合「臺中文化城中城歷史空間再造計畫」等相關計劃，

提擬修復及再利用之適宜性評估與建議，以期成為後續修復工程的重要參考依據，建構與

周邊場域整體再利用及規劃能緊密縫合之成果。 

 

1-2.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登錄公告與計畫辦理範圍 

1-2-1. 登錄理由與公告範圍 

 

公告日期 2016 年 05 月 12 日 

公告文號 府授文資古字第 10500949591 號（如圖 1-1~圖 1-5） 

登錄理由 

本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官舍群」為日治時期 1903 年 3 月臺中監獄遷建至西區現

址後，陸續興建供職員或眷屬住用之宿舍群，包含奏任官舍、判任官舍等，為臺中

市區少數完整保存不同階層及型態之宿舍，且建築年代含括日治中、末期及戰後初

期宿舍建築形式發展，建築格局上含括奏任官舍、判任乙種二戶建、判任丙種二戶

建、判任丁種四戶建等，官舍建築尚含戰後初期改建，而分有木造加磚造、木造、

加強磚造等，類型多元與豐富。 

全區應保存範圍包含臺中市西區利民段七小段 1、1-2、3、3-14、3-15、3-16、3-17

地號、臺中市西區光明段七小段 1-1、1-5、1-10、2-1、3-14、5-10 地號等 13 筆土

地並納入本次擴大登錄臺中市西區東昇段七小段 7、7-4、7-5、10、10-2、10-5 地

號、臺中市西區三民段七小段 1-3、1-8、3-22 地號，經全區完整保存，以多元思考

再利用模式活化，可與市定古蹟「臺中刑務所典獄官舍」、「臺中刑務所浴場」共同

見證日治與戰後兩時期臺灣中部的獄政發展史，顯現日治時期臺中管理獄政之司獄

人員生活舊貌。 

法令依據 〈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2、3 款 

所屬主管機關 臺中市政府 

所在地理區域 臺中市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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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或位置 

（一）原本府 2014 年 12 月 3 日府授文資字第 1030244544 號公告登錄保存位置 

（東區）： 

1. 臺中市西區自由路一段 89 巷 2、4 號（A 棟）。 

2. 臺中市西區林森路 13、15 號（B 棟）。 

3. 臺中市西區林森路 21、23 號（D 棟）。 

4. 臺中市西區林森路 27 巷 9、11 號（E 棟）。 

5. 臺中市西區自由路一段 89 巷 1、3 號（F 棟）。 

6. 臺中市西區林森路 27 巷 13、15、17、19 號（G 棟）。 

7. 臺中市西區林森路 27 巷 1、3、5、7 號（I 棟）。 

8. 臺中市西區林森路 25 巷 2、4 號（J 棟）。 

9. 臺中市西區林森路 25 巷 6 號（K 棟）。 

（二）本次變更公告新增加位置（北區）： 

1. 臺中市西區林森路 53、55、57、59 號（L 棟）。 

2. 臺中市西區林森路 45、47、49、51 號（M 棟）。 

3. 臺中市西區林森路 37、39、41、43 號（N 棟）。 

4.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50 巷 1、3、5、7 號（O 棟）。 

5.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50 巷 9、11、13、15 號（P 棟）。 

6.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50 巷 10、10-1 號（Q 棟）。 

歷 史 建 築 及 其

所 定 著 土 地 之

範圍 

（一）建築本體：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共計 15 棟建物）。 

（二）建物定著地號： 

1.（東區）臺中市西區利民段七小段 1、1-2、3、3-15、3-16、3-17 地號、臺中市西

區光明段七小段 1-1、1-5、2-1 地號。 

2.（北區）臺中市西區東昇段七小段 7、7-4、7-5 地號、臺中市西區三民段七小段

1-3、1-8、3-22 地號。 

（三）周邊應保存範圍（詳地籍套繪圖）： 

  本案建物前於本府 103 年 12 月 3 日府授文資古字第 1030244544 號公告登錄為歷

史建築，原登錄範圍為臺中市西區利民段七小段 1、1-2、3、3-14、3-15、3-16、3-17

地號、臺中市西區光明段七小段 1-1、1-5、1-10、2-1、3-14、5-10 地號等 13 筆土

地，共計 12,204 平方公尺，嗣經本次擴大登錄，周邊應保存範圍擴大臺中市西區東

昇段七小段 7、7-4、7-5、10、10-2、10-5 地號、臺中市西區三民段七小段 1-3、1-8、

3-22 地號等 9 筆土地，共計 8,426 平方公尺，納入保存範圍，俾利未來全區整體規

劃，納入後周邊應保存範圍共計 20,630 平方公尺。 

地籍資料 詳見圖 1-4、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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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擴大範圍/北區）登錄公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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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擴大範圍/北區）登錄公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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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擴大範圍/北區）登錄公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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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擴大範圍/北區）登錄公告-4：保存範圍地籍圖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東區 9 棟) 

本案：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擴大範圍/北區)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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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擴大範圍/北區）登錄公告-5：保存土地範圍套繪圖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東區 9 棟) 

本案：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擴大範圍/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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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計畫辦理範圍 

本案辦理地點為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擴大範圍/北區）新增六棟歷史建築。

交通區位與坐落區位如圖 1-6、圖 1-7。 

（一）地址： 

（1）臺中市西區林森路 53、55、57、59號（L棟）。 

（2）臺中市西區林森路 45、47、49、51號（M棟）。 

（3）臺中市西區林森路 37、39、41、43號（N棟）。 

（4）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50巷 1、3、5、7號（O棟）。 

（5）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50巷 9、11、13、15號（P棟）。 

（6）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50巷 10、10-1號（Q棟）。 

（二）定著土地範圍（詳保存範圍地籍圖，如圖1-4）： 

（1）建築本體：「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擴大登錄後新增 6棟歷史建築，北區）。 

（2）建物定著地號：臺中市西區東昇段七小段 7、7-4、7-5、10、10-2、10-5 地號、

臺中市西區三民段七小段 1-3、1-8、3-22等九筆地號。 

（三）周邊應保存範圍（詳保存範圍地籍圖，如圖1-4）： 

 包括：臺中市西區東昇段七小段 7、7-4、7-5、10、10-2、10-5地號、臺中市西

區三民段七小段 1-3、1-8、3-22 地號等 9 筆土地，共計 8,426 平方公尺，納入

保存範圍。 

 
圖1-6  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擴大範圍/北區）交通區位圖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北區）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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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擴大範圍/北區）坐落區位圖 

1-3. 計畫項目與工作內容 

本案主要委託項目為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擴大範圍/北區）之調查研究，

將作為歷史建築修復及再利用之重要基礎與參照依據。工作項目共計二十項： 

（一） 文獻史料之蒐集及修復沿革考證：建築範圍（含區位圖、歷史建築區地籍圖、地籍

圖）、文獻史料之蒐集、歷史沿革之考證、環境調查（場域內老樹調查）。 

（二） 現況調查：實地測量及建築主體建築結構與材質非破壞紀錄之調查，包括環境、結

構、構造與設備、損壞狀況與其它相關事項之調查及破壞鑑定，與分析針對建築所

在之都市計畫區、區域計畫區提出檢討，並提出未來利用與再利用之區位、交通分

析。 

（三） 原有工法調查及施工方法研究。 

（四） 必要之解體調查，其範圍、方法及建議。 

（五） 必要之考古調查及發掘研究。 

（六） 傳統匠師技藝及材料分析調查。 

（七） 文化資產價值之評估。 

（八） 修復原則與方法之研擬及初步修復概算預估：損壞調查及修復診斷，提出修復對策、

結構補強之技術與方法或緊急保護措施之建議。 

（九） 必要之現況測繪及圖說：按比例之平面、立面、剖面、大樣等必要現況測繪及圖說

東區：臺中刑務所官舍群(9 棟) 

北區：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擴大範圍，6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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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 

（十）修復所涉建築、土地、消防及其它相關法令之檢討及建議。 

（十一）依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建築管理土地使用消防安全處理辦法第四

條所定因應計畫研擬之建議。 

（十二）必要之緊急搶修建議。 

（十三）再利用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1） 文化資產價值及再利用適宜性之評估。 

（2） 再利用原則之研擬及經費概算預估。 

（3） 必要之現況測繪及圖說。 

（4） 再利用所涉建築、土地、消防與其它相關法令之檢討及建議。 

（5） 依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建築管理土地使用消防安全處理辦法第

四條所定因應計畫研擬之建議。 

（6） 再利用必要設施系統及經營管理之建議。 

（十四） 致災因子分析及建議、管理維護計畫檢討及修正建議、修復及再利用先期規劃

適宜性之評估、未來經營管理維護之建議。 

（十五） 研究調查暨修復再利用計畫報告書編製。 

（十六） 刑務所官舍群整體範圍之解說牌、導覽摺頁設計，並提供可編輯、印刷之電子

檔（含解說內容及中、英文版）。 

（十七） 進行現況必要之環境清理及緊急保護措施，並建立工作執行紀錄。 

（十八） 舉辦文化資產價值及再利用討論座談會及成果發表說明會各一場。 

（十九） 於契約簽訂後、計畫各期程審查完成及計畫結束後，將該研究計畫基本資料及

研究計畫相關資料登錄至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RB（https://www.grb.gov.tw/index）。 

（如屬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所定情形之委託研究計畫，得於資料項中勾選後

不對外提供查詢服務）。 

（二十） 其它相關事項（配合出席府內、外相關會議進行簡報、說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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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執行計畫及構想 

1-4-1. 計畫構想 

一、臺中刑務所相關建物研究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為明治 36（1903）年 3月臺中監獄遷建至西區位址後，陸續興

建供職員或眷屬住用之宿舍群，包含奏任官舍、判任官舍等，為臺中市區少數完整保存不

同階層及型態之宿舍，歷史悠久且內涵豐富多元，保留許多過往市民的生活記憶。在今日

區位地價高漲的情況下，「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很難得可以完整保存下來，其對臺中核心

區或者全臺同類型建築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關於臺中刑務所相關附屬建物，在本案之前已進行過六件相關的調查研究案，包括：

徐裕健於 2003年完成的「臺中市政府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演武場保存修復之調查研究及修

復規劃」；郭俊沛於 2012年 3月完成的「臺中市西區自由路一段 87號臺灣臺中監獄舊典

獄長宿舍及週邊附屬日式宿舍群初步調查研究」、2012年 8月再次執行的「臺中市暫定古

蹟舊典獄長宿舍及周邊日式宿舍群初步調查研究」，以及 2015年 9月完成的「臺中市西區

『臺中監獄建築群』修復保存初步調查」；以及黃俊銘於 2014年完成的「臺中市市定古蹟

『原臺中刑務所典獄官舍、原臺中刑務所浴場』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2015年完

成的「臺中市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官舍群』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等，這些豐碩

成果將是本案重要的基礎與參照。 

因此，本案係以發揮其單一及集體的歷史文化價值為計畫構想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要

建立每一棟建築的獨立研究成果，亦要將之彼此關聯衍生出來的特性呈現出來，之後再以

其「群」存在的概念，提出「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共十五棟）整體的文化資產價值。為

此，本案關於「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北區）六棟官舍的興建考證、形式考證將參考《臺

中市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官舍群」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黃俊銘，2015）的分

類與項目，延續其架構，便於後續本案調查成果的彙整。最終本案亦將論述臺中刑務所相

關附屬建物全區的設置背景、區域發展及興建考證、各棟形式考證等沿革及特色，裨使臺

中刑務所相關存留建築的研究更臻完備，作為其整體性調查研究的終章。 

整體而言，關於臺中刑務所相關附屬建物的整體性研究包括（圖 1-8）： 

（一）「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北區）的歷史沿革與形式考證。 

（二）「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東、北區）的興築歷程與整體性研究。 

（三）日治時期「市區改正」、市區擴張等計畫，透過道路開闢的土地徵收與交換過

程，對「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及臺中刑務所相關附屬建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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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1980 年代臺中刑務所相關附屬建物配置圖3 

二、「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北區）調查構想 

本案屬於「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北區）的調查研究與修復再利用，除了原委託的主

要工作事項（著重六棟歷史建築及其所在區位的調查研究與修復再利用）外，更重要的是

分析臺中刑務所全區（包括舊監獄及設施、原刑務所演武場、官舍群等相關附屬建物）與

周圍環境之紋理的變遷，包括從清代臺灣省城之興築、監獄設施之變遷歷程，到目前的都

市土地使用及相關計畫的導入等，更具研究價值，也能提供未來都市計畫作細膩的考量。 

空間面向上，關於臺中刑務所相關附屬建物的空間紋理與變遷歷程，在先期相關調研

計畫的報告中已大抵完備，成果報告中關於建物興修、使用沿革等資料蒐集及分析內容詳

實，極具參考價值。本案係以此為基礎，接續談論本案與東區官舍群之設置歷程、興修改

建、使用沿革，以及二區建築形制之異同比較，建立完整的「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共十

五棟）的區域發展及興建考證。亦即，在空間上以六棟宿舍為核心，但為了更全面的瞭解，

在不同課題研究時將擴大研究範圍，例如：「臺中刑務所官舍群」設置背景及在都市發展

中所扮演的角色；臺中刑務所之職員在職場的工作，及其延伸至宿舍區的生活過程；以及

與周邊其它單位宿舍的關聯性等。 

                                                 
3 根據 1983 年臺灣省臺中監獄配置圖與 1970 年臺中市地形圖套疊、描繪而成。 

本計畫：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擴大範圍 / 北區）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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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中市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官舍群」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成果報告

（p.2-63~p.2-80）中，透過戶政機關的使用戶調查資料，匯整了官舍群的使用變遷，這份

珍貴的資料可作為本案接續調查的重要參考內容，可一窺此處的整體發展歷程，藉以探究

日治時期臺中管理獄政之司獄人員的生活舊貌。此外，測繪與調查時，著重指認保存良好

與損壞嚴重的現況，如牆體、屋架、屋面、門窗框、門窗扇、磚砌排水溝、五金…等，作

為與現存國家檔案局「民國 30年臺灣臺中監獄土地建物圖面」，以及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

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比對的基本資料，亦能成為後續修復年代基準設定與修復方式之考量

依據。 

 

圖1-9  今臺中刑務所相關附屬建物及「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東區與北區）配置圖4 

目前本案六棟歷史建築保存狀況不一，因居住者大量增改建及閒置荒廢已久，致區域

環境內雜草叢生、建物構造與周邊樹木氣根緊緊纏繞，加上建物久未使用以致環境髒亂不

堪，增加了測繪調查工作的困難度。2018年 9月 5日臺中監獄開始派員清理，唯此區垃圾

與雜物堆積如山，預計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清理完畢。 

                                                 
4 根據 1970 年臺中市地形圖、現今之臺灣通用正射影像，以及《臺中市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官舍群」調

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黃俊銘，2015）附錄之測繪圖等套疊、描繪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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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面向上，本案敷地自清代即有臺灣省城遺構及西門城牆之建造，為兼顧清代、日

治與戰後不同階段的歷史記憶，透過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

專題中心之臺中市百年歷史地圖進行圖層套疊，建立所在敷地的演變紋理。再者，亦探究

日治時期「市區改正」透過道路開闢的土地徵收與交換過程，對「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及

臺中刑務所相關附屬建物產生哪些影響。過程中經歷土地產權的移轉、建物創建、經漫長

歲月眾多居住者遷出移入、建築的增改建、使用上的變遷等，均屬本案研究的重點。 

1-4-2. 工作程序及執行方法 

本案在調查方向確定之後，同時進行歷史文獻資料的蒐集整理與各棟建築現場的調查、

測繪等工作，以利於對此建築的創建原貌、修建內容、營造材料與施工工法之判定，並使

結構檢測工作得以接續。另外針對區域環境與各棟建築之發展變遷，本案係以此歷史建築

在臺中市區發展扮演的角色探討其與環境的關係。本案係以發揮其文化資產價值為優先考

量，透過深入的調查、研究，給予史料建構及公眾教育的機會，期望讓大家更為尊重及親

近周邊的文化資產。 

一、文獻史料之蒐集及歷史沿革考證 

（一）相關地圖蒐集 

在基礎調查上，本案的文獻檔案係以現存國家檔案局的「民國 30年臺灣臺中監獄土地

建物圖面」及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的「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為基本資料。其它蒐集之圖面

包含「臺中刑務所官舍群」之區位圖、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謄本、航照圖、日治時期舊

地圖（如 1901 年臺中城內公共建築與官舍計畫（圖）、1915 年臺中街實測圖…），透過

黃武達編輯的《日治時期臺灣都市發展地圖集》（2006），以及地圖與遙測影像數位典藏

計畫之〈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5搜尋相關圖面資料，瞭解所在敷地的歷史變遷與發展歷

程。 

（二）文獻史料蒐集與歷史沿革之考證 

文獻史料從臺中監獄完工後的明治 36（1903）年為起始點，時間橫跨日治、戰後到現

代，與其相關者都不容忽視。有關臺中市區域發展變遷的研究與相關史料文獻甚多，本研

究以方志類的研究為基礎，如昭和 8（1933）年《臺中市史》、《臺中市發展史》、《大

屯郡北屯鄉土誌》以及臺中市文化局出版《臺中文獻：臺中市歷史建築發展回顧（1945年

以前）專輯》及 2008年出版之〈臺中市志：沿革志〉為主，輔以日治時期相關的文獻史料，

如《臺中州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臺中州概觀》、《臺中州要覽》等。 

文獻史料的方向包含官方及民間，前者須注意日治初期日本總督府土地調查局對臺中

地方的土地調查及規劃、戰後法務系統，還有地方政府擁有之臺中縣市的相關檔案，對於

其歷史沿革具有釐清其歷程的重要性。同時，以日治時期網路資料庫搜尋為輔助，包括中

研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立臺灣大學

                                                 
5 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中市百年歷史地圖，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aichung.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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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臺灣舊照片資料庫〉、存放於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中央研究院各圖書館等處資

料，亦是蒐集及參考範圍，補充日治時期史料之不足。 

民間文獻史料的部分，除了文字資料外，老照片、圖面資料和古地圖的蒐集亦不可或

缺，尤其建築活動與空間組織的探討，更需要具體的空間圖像作為分析判讀的基礎，將文

字與圖像資料對照解讀，方能建立完善的基礎資料。其來源除了上述之圖書館，也將從私

人收藏加以著手，特別是曾居住在這六棟宿舍中的退休職員。訪談對象主要包括曾經居住

在這六棟宿舍中的退休職員及眷屬、當地耆老及專家學者，徵集第一手資料，瞭解已有的

研究成果、建築的增建改建歷史，與附近環境的變遷，作為本案的研究基礎。然後再依照

史料的成果與現場比對考證，作為未來修復的基礎資料。 

由於本區已完成許多文化資產的調查研究，包括《臺中市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官舍

群」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臺中市市定古蹟「原臺中刑務所典獄官舍、原臺中

刑務所浴場」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臺中市暫定古蹟舊典獄長宿舍及周邊日式

宿舍群初步調查研究》、《臺中市西區自由路一段 87號臺灣臺中監獄舊典獄長宿舍及週邊

附屬日式宿舍群初步調查研究》、《臺中市政府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演武場保存修復之調

查研究及修復規劃報告》、《臺中市歷史建築「林森路 75 號日式宿舍、大屯郡守官舍及

朝陽街日式宿舍群」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計畫》、《歷史建築大屯郡役所及臺中州廳附

屬建築群調查研究及修復計畫》等報告，皆是本研究的重要佐證資料。 

（三）環境清理、構件清整與記錄 

（1） 場域內構件殘跡、門窗之清點，並建立工作執行記錄。 

（2） 為利調查研究工作，進行必要之環境清理，包括除草、雜樹清理及廢棄物清理。 

二、田野調查與記錄 

本案是以保存修復為基本目標，在執行時需有務實的研究方法，才能達到維護歷史建

築的最終目的。而其所蘊藏的知識層次相當豐富，需要細緻、全面的發掘，方可建構完整

的資料提供再利用的規劃。其具體的執行方法係透過攝影、測繪、損壞與痕跡調查、文獻

檔案蒐集、圖像資料蒐集，及相關人士訪談等來建構研究成果。然而，本案六棟建物保存

狀況不一，因使用者大量增改建及閒置已久，致環境雜草叢生、植物盤根錯節、建物破壞

受損嚴重，亦增加測繪調查工作的困難度。 

（一）環境調查 

（1） 場域內未具文資身分的建築清查及老樹紀錄、樹種研判。 

（2） 臺中刑務所相關附屬建物及圍牆殘跡、建築遺構等設施之搜索。藉由深入的調

查研究，可以豐富臺灣日治時期官舍建築史。 

（二）建築現況調查與損壞記錄 

建築現況調查為歷史建築調查研究的基礎，包括基地環境、建築結構、構造材料與設

備、損壞狀況等調查及破壞鑑定，藉此可提出適當的修復計畫建議，給予「臺中刑務所官

舍群」正確且得以延長其生命的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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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調查時將實地觀察到的損壞情形及任何痕跡，完整標示在繪製完成的圖面之上。

各棟建築現況照片、損壞說明與修復建議區分為：圍牆及庭院、基礎及地坪、

壁體及雨淋板、木屋架、屋頂、天花板、門窗等類別。 

（2） 所有現況之破壞，係透過資料影像或文字描述留下記錄，鑑定破壞之原因，並

進行損壞狀態評估與原因分析，作為後續修復重要參考依據。 

（三）建築特色分析 

針對「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北區之建築形式格局、特色、規模、整體環境空間之研究、

使用材料、形式手法的考證，進而與「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東區同形制官舍進行差異比較。 

（四）影像記錄與建築測量 

實地測量及建築主體建築結構與材質非破壞紀錄之調查，包括環境、結構、構造與設

備、損壞狀況與其它相關事項之調查及破壞鑑定。針對建築之平面配置、立面形貌、營建

材料、構造與結構及細部語彙等進行詳細之記錄與分析，分項調查並予以詳細測繪，並為

歷史建築之特殊構造與形式留下記錄，確認建築之特色與歷史建築保存價值。影像記錄範

圍包括環境、結構、構造與設備、損壞狀況與周邊植栽等。攝影的對象包括全體的、局部

的、特殊處及損壞處，其目的了記錄完整現況外，亦需比對文獻基礎資料，以及繪製圖面

的參考資料，並作為未來修復後的對照資料。 

（五）按比例之平面、立面、剖面、大樣等必要現況測繪及圖說製作 

（1） 委託專業高程測量公司，針對「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北區）周圍環境（四周

各二十米左右）之高程、主體建築之配置定位，以及建築立面高度等進行測量。 

（2） 測繪包括實地測量與圖面繪製，目的在為歷史建築留下詳細的尺度紀錄。測繪

的要點為不論是任何時期產生的狀況都應記錄，並在測繪圖上以文字輔助說明，

在修復前留下記錄，作為協助後續的分析及復原計畫的工作。 

（3） 建築物配置及周圍環境的實測、紀錄，包含必要之現況測繪及圖說製作（按比

例之平面、立面、剖面、細部大樣等），建立基本資料。 

（4） 除了以 AutoCAD繪製測繪圖面外，亦藉由 3D模擬「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北

區）之形貌復原模擬、修復與再利用方式模擬…等影像。 

（六）周邊舊宿舍之比較研究 

本計畫納入周邊同樣特性之舊宿舍進行比較研究，如「臺中刑務所典獄官舍」、「大

屯郡守官舍」、「臺中地方法院舊宿舍群」、「朝陽街日式宿舍群」、「林森路 75號日式

宿舍」（原臺中州農林課技師官舍）、樂群街「日治時期警察宿舍」…等。亦涵蓋臺中都

市區域發展的課題，讓官舍群在地方的角色更為明確、其歷史價值更臻完善。 

三、原有工法調查及施工方法研究 

（1） 營建技術及材料分析調查、原有工法調查及施工方法研究。 

（2） 考證「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北區與東區之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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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針對歷史建築本體進行結構安全評估以及結構補強建議。 

四、必要之考古調查、發掘研究與緊急搶修建議 

此項工作須視現場調查狀況而定。一般而言，調查研究過程採用的是「非破壞性」方

法，若因現場障礙物移除有重大發現時，則應透過協調執行必要性的考古調查及現場發掘，

但原則上仍以不破壞「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北區）原有結構為原則。 

（1）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北區）歷經增修改建等情形，整體結構系統、建築構

造與形貌保存狀態不佳，若無妥善緊急搶修或加固，恐加速建築結構與構造持

續毀損。因此，本案須進行緊急加固工程，供主管機關參考。 

（2） 緊急搶修原則、材料與工法應具可逆性。考量緊急搶修之迫切性不同與經費預

算，必要時可採取分階段方式進行。 

五、必要解體調查之範圍、方法及建議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北區）現況荒廢中，多數家具、器物留存狀態不佳，腐朽損

壞嚴重。本計畫僅針對現況毀壞處或明顯為後期簡易裝修材進行局部拆除；在非破壞情形

下有些問題恐怕仍然無法釐清，須待未來修復設計階段，進行一些必要的解體調查。本研

究成果中亦提出相關解體調查範圍及方法之建議，含解體方法及安全保護措施，以及原結

構之檢討、分析與修復、加固之建議。其目的是使修復設計的動作更為準確，以增加時效

並節省經費。 

六、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文化資產價值調查之首要工作係判定指定範圍內之建築價值，於進行建築現況之基本

調查、配合歷史文獻資料後，參酌「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2 條之登錄基

準，針對是否符合（a）表現地域風貌或民間藝術特色、（b）具建築史或技術史之價值、

（c）具地區性建造物類型之特色者等基準進行評估。透過日治時期臺中市西區舊宿舍之比

較與建築分析，突顯本案的特色與文化資產價值。並擬定「有形」、「無形」文化資產價

值、「再利用潛力」…等，以彰顯建築群的文化資產價值。據此成果，研擬歷史建築「臺

中刑務所官舍群」公告修正建議內容，以及整體範圍之解說牌、導覽摺頁。 

七、修復原則與方法研擬及初步修復經費概估 

透過上述調查研究與文化資產價值評估與損壞調查及修復診斷後，成果將落實到修復

計畫中，為「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北區）量身訂製一套修復原則、修復方針，提出修復

對策、結構補強之技術與方法或緊急保護措施之建議。根據建築的文化資產價值與特性，

研擬不同的保存與修復層級，以進行後續之修復與再利用建議，彰顯本案之價值與定位。

避免不當的修復造成歷史建築價值的減損，並提出修復經費概估，作為未來接續之修復計

畫與修復工程參考。 

（1） 根據上述研究資料提出調查研究成果，配合鄰近地區之景觀發展與定位，探討

歷史建築之管理、維護與使用方式，提擬修復與再利用原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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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復所涉建築、土地、消防及其它相關法令之檢討及建議。 

（3） 依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建築管理土地使用消防安全處理辦法第

四條所定因應計畫研擬之建議。 

八、再利用計畫、必要設施系統建議及經營管理 

本案進行修復與再利用計畫之前，如何讓歷史建築預先作好準備以因應後續活化與再

生，本案係研擬歷史建築修復與再利用計畫之先期規劃，包括再利用必要設施系統及經營

管理之建議。同時提擬歷史建築之經營管理，透過計畫的擬訂、目標、策略、監測乃至於

目標執行過程中與目標達成後的評價，進而探討歷史建築委外經營制度對於歷史建築經營

管理成效，以及對管理組織朝向永續發展的影響。再利用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1） 文化資產價值及再利用適宜性之評估：掌握鄰近周邊之文化資產與重要景點，

析釐本區域之潛力與魅力，研擬區域定位與區域整合的可能性。 

（2） 考量「臺中文化城中城歷史空間再造計畫」等相關計劃，提擬再利用適宜性評

估與建議，做為後續修復工程與周邊場域整體再利用規劃的重要參考。 

（3） 再利用原則之研擬及經費概算預估。 

（4） 再利用計畫提擬時，必要之現況測繪及圖說。 

（5） 再利用所涉建築、土地、消防與其它相關法令之檢討及建議。 

（6） 依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建築管理土地使用消防安全處理辦法第

四條所定因應計畫研擬之建議。 

（7） 再利用必要設施系統及經營管理之建議。 

九、管理維護計畫協助修正與導覽摺頁設計 

（1） 協助管理單位修正管理維護計畫、致災因子分析與建議、修復及再利用先期規

劃適宜性之評估、未來經營管理維護之建議。 

（2） 整體場域內建築群及植栽導覽地圖、解說牌、導覽摺頁設計，並提供可編輯、

印刷之電子檔（含解說內容及中、英文版）。 

十、座談會及成果發表說明會 

舉辦二場文化資產價值及再利用討論座談會、一場成果發表說明會。 

十一、研究成果彙整與相關事項協助 

（1） 研究調查暨修復再利用計畫報告書編製。 

（2） 契約簽訂後、計畫各期程審查完成及計畫結束後，將該研究計畫基本資料及研

究計畫相關資料登錄至政府研究資訊系統 GRB。 

（3） 其它相關事項（配合出席府內、外相關會議進行簡報、說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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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計畫執行流程與章節內容 

如圖 1-10、表 1-1。 

 
圖1-10 本案之執行流程圖 

臺中刑務所相關建物之調查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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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本案辦理事項與報告書章節內容對照表 

本案辦理事項 報告書章節內容 

一 

文獻史料之蒐集及修復沿革考證：建築範

圍（含區位圖、歷史建築區地籍圖、地籍

圖）、文獻史料之蒐集、歷史沿革之考證、

環境調查（場域內老樹調查）。 

〈1. 緒 論〉 

〈2. 歷史沿革及興築考證〉 

〈3. 植栽調查及斷根移植建議〉 

二 

現況調查：實地測量及建築主體建築結構

與材質非破壞紀錄之調查，包括環境、結

構、構造與設備、損壞狀況與其它相關事

項之調查及破壞鑑定，與分析針對建築所

在之都市計畫區、區域計畫區提出檢討，

並提出未來利用與再利用之區位、交通分

析。 

〈2-7.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北區）使用變遷〉 

〈3-1. 植栽及樹種調查〉 

〈4-1. 非破壞性調查與損壞現況〉 

〈4-2. 建築構造之損壞調查〉 

〈5-3. 木料來源及材種檢定〉 

〈6-2. 原構造留存範圍及原貌復原推測〉 

〈7-1. 區位特色、交通概況與周邊文化資產〉 

〈7-2. 土地使用計畫及所有權屬〉 

〈7-5. 再利用所涉土地使用分區、法令檢討〉 

三 原有工法調查及施工方法研究。 
〈5-1. 構造特色〉 

〈4-2. 建築構造之損壞調查〉 

四 必要之解體調查，其範圍、方法及建議。 〈5-4. 必要之解體調查建議〉 

五 必要之考古調查及發掘研究。 
〈2-5-3.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與原臺中監獄、清代省

城遺構之坐落關係〉 

六 傳統匠師技藝及材料分析調查。 

〈5-1. 構造特色〉 

〈4-2. 建築構造之損壞調查〉 

〈5-3. 木料來源及材種檢定〉 

七 文化資產價值之評估。 

〈6-1.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東、北兩區）建置

歷程及文資價值評估〉 

〈8-5. 登錄為「聚落建築群」之可行性評估〉 

八 

修復原則與方法之研擬及初步修復概算

預估：損壞調查及修復診斷，提出修復對

策、結構補強之技術與方法或緊急保護措

施之建議。 

〈6-3. 修復計畫研擬及修復方式建議〉 

〈5-2. 結構安全評估及補強建議〉 

〈8-2. 緊急保護措施〉 

 

九 

必要之現況測繪及圖說：按比例之平面、

立面、剖面、大樣等必要現況測繪及圖說

製作。 

〈4. 建築現況及構造損壞調查〉 

〈附錄-圖冊〉 

十 
修復所涉建築、土地、消防及其它相關法

令之檢討及建議。 

〈7-5. 再利用所涉土地使用分區、法令檢討〉 

十一 

依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

建築管理土地使用消防安全處理辦法第

四條所定因應計畫研擬之建議。 

〈7-6. 致災因子分析、因應計畫及管理維護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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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辦理事項 報告書章節內容 

十二 必要之緊急搶修建議。 
〈8-2. 緊急保護措施〉 

〈7-7. 修復再利用前的保溫計畫〉 

十三 

再利用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1）文化資產價值及再利用適宜性之評

估。 
（2）再利用原則之研擬及經費概算預估。 
（3）必要之現況測繪及圖說。 
（4）再利用所涉建築、土地、消防與其

它相關法令之檢討及建議。 
（5）依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

築群建築管理土地使用消防安全處

理辦法第四條所定因應計畫研擬之

建議。 
（6）再利用必要設施系統及經營管理之

建議。 

〈7-3. 相關之再利用案例分析〉 

〈7-4. 再利用方向研擬及可適性評估〉 

〈7-5. 再利用所涉土地使用分區、法令檢討〉 

〈7-6. 致災因子分析、因應計畫及管理維護建議〉 

〈附錄-圖冊〉 

十四 

致災因子分析及建議、管理維護計畫檢討

及修正建議、修復及再利用先期規劃適宜

性之評估、未來經營管理維護之建議。 

〈7-6. 致災因子分析、因應計畫及管理維護建議〉 

十五 研究調查暨修復再利用計畫報告書編製。 
期初、期中、期末、期末修正、結案及成果報告

書。 

十六 

刑務所官舍群整體範圍之解說牌、導覽摺

頁設計，並提供可編輯、印刷之電子檔（含

解說內容及中、英文版）。 

〈8-4. 解說牌及導覽摺頁設計〉 

十七 
進行現況必要之環境清理及緊急保護措

施，並建立工作執行紀錄。 

〈8-1. 環境清理、遮蔽物清除與遊民驅離〉 

〈8-2. 緊急保護措施〉 

十八 
舉辦文化資產價值及再利用討論座談會

及成果發表說明會各一場。 

〈8-3. 再利用座談會及成果說明會〉 

 

十九 

於契約簽訂後、計畫各期程審查完成及計

畫結束後，將該研究計畫基本資料及研究

計畫相關資料登錄至政府研究資訊系統

GRB。 

各階段成果上傳及登錄。 

二十 
其它相關事項（配合出席府內、外相關會

議進行簡報、說明等）。 

出席文資處召集之工作會議（簡報與討論）。 

配合出席府內、外相關會議進行簡報、說明。 

 

 

 

 

 

 

 



1. 緒  論 1-23 

1-6.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之分區、編碼與空間名詞對照 

1-6-1.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之分區、各棟歷史建築編碼說明 

為便於本報告書對於地點、名稱與內容的指稱和描述，針對臺中刑務所官舍群之分區

範圍及各棟歷史建築進行編碼，詳如圖 1-11。 

 

 
圖1-11 「臺中刑務所官舍群」之分區與建物編碼說明 

 

1-6-2. 日式傳統建築常用空間名詞對照表 

為利於本研究之行文統合，整理羅列日本傳統建築空間常見之日文原名，本計畫所對

應之空間名稱及說明，如表 1-2。 

表1-2 日式傳統建築常用空間名詞對照表 

空間類別 空間單元日文 空間名稱及說明 

室內空間  玄關（踏込、廣間） 玄關（踏込、廣間） 

廊下  廊 廊道 

中廊下  中廊 玄關旁走廊 

應接室  應接室 洋式客廳 

座敷、客間  座敷 和式客廳 

居間  居間 起居室 



1-24 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官舍群」（擴大範圍）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空間類別 空間單元日文 空間名稱及說明 

茶の間  茶間 餐廳兼起居室 

寢間  寢間 寢室、臥室 

子供室  子供室 兒童房 

女中室  女中室 傭人房 

緣側  緣側 室內通廊 

臺所、炊事場  臺所 廚房 

風呂、浴室  風呂 浴室 

便所  便所 廁所 

床の間、床  床間 壁龕 

違棚  違棚 壁龕旁棚架 

書院  書院 壁龕旁窗戶與矮櫃 

押入  押入 儲藏間 

中介空間  門廊 門廊 

戶外空間  

前院 前庭、前院 

側院 側院 

後院 後院 

 

 

 

 

 

 

 

 

 

 

 

 

 

 

 

 

 

 

 

 

 


